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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旻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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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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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

及工作推動實施計畫

壹、 法源依據：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二、 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認證及管理要點（以下簡稱認證管理要點）。

貳、 計畫目的：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基隆市（以下簡稱本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評估（以下簡稱鑑評）人員分級制度，以完善本府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以

下簡稱學校）特殊教育鑑定機制、提升鑑評人員專業評量與鑑定知能，並落實各類特殊教

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診斷工作，特訂定本實施計畫。

基府教特參字第1140242984號



基隆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鑑定評估人員培訓

及工作推動實施計畫

參、 實施對象：
 本市初階、中階及高階鑑評人員。各級鑑評人員資格取得、工作項目、應備能力及處
理案量等事宜，由認證管理要點訂定之。

肆、 各級鑑評人員培訓課程：詳如附件一至附件三。
伍、 鑑評人員人力配置規劃：
一、 本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正式教師應積極參與初階鑑評人員培訓，取得初階鑑評
人員資格，以執行鑑評報告撰寫工作。

二、 學校得依認證管理要點第三點規定，薦派符合培訓資格者參與初階鑑評人員培
訓，以擴充學校初階鑑評人員人力。

三、 學校身心障礙類特教班達二班（含以上）者，應薦派至少一名身心障礙類特殊教
育正式教師參與中階鑑評人員培訓，取得中階鑑評人員資格，以執行學校內鑑評報告

初審工作。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一、 鑑定派案原則：
 （一）學生提報特殊教育鑑定後，派案予校內初階鑑評人員撰寫鑑評報告為原
則；若提報入小一新生場次，派案予學生戶籍地學校初階鑑評人員撰寫報告為

原則；若提報入幼新生場次，派案予學生報名學校初階鑑評人員撰寫報告為原

則。

 （二）經鑑定派案後，學生若有更換學籍狀況（如：轉學、遷戶籍……等；新生
場次於當年度鑑定評估說明會七日後更動者），仍以原派案鑑定評估人員作為跨

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完成報告。跨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需於鑑定報告繳交截止

日前，主動將異動狀況告知本市特教專業服務中心及被安置學校。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二、 支援鑑評申請：

學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依各年度申請時程，向本市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

員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申請人力支援，續由特教專業

服務中心統一派案：

（一）學校內無合格初階鑑評人員。

（二）學校內無魏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資格人員。

（三）學校內個案量過多，已逾每位初階鑑評人員平均一學年案量不超過

10案之原則。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一、 支援鑑評人員：
（一） 專職支援鑑評人員：由專職鑑定評估人員擔任，每學年每鑑定梯次平均案
量不超過10件為原則，每學年總案量以不超過50件為原則。

（二） 中心行政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特教中心之行政人員（含本市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人員服務中心及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具備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以

每人每學年10案支援鑑定為原則。若超過支援鑑定案件，則協調案量未達10案之
學校支援。

（三） 跨校兼職支援鑑評人員：為跨校支援非校（園）內個案（巡迴輔導教師為
非服務學校）。



陸、鑑評相關工作內容：

四、 鑑評人員工作職責：
（一） 蒐集學生、幼兒鑑定安置所需鑑定評估資料。
（二） 辦理測驗評量工具之施測、計分及解釋。
（三） 彙整鑑定評估結果及撰寫鑑定評估報告。
（四） 告知家長及被安置學校評估結果，必要時得邀請家長及被安置學校出席鑑定個案審
查會議並說明鑑定評估結果。

（五） 落實資料交接轉銜之義務。

五、 鑑評報告初審工作：由中階鑑評人員執行學校內鑑評報告初審工作；學校無人具中階
鑑評人員資格者，初階鑑評人員得自行洽請學校外中階鑑評人員進行初審，或向特教專業

服務中心申請中階鑑評支援，由中心統一派案。

六、 鑑評報告複審工作：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邀請高階鑑評人員出席，並協助鑑輔會之判
定工作。



一、 於學校內執行鑑評工作者，每一個案給予4小時公假及課務排
代。

二、 跨校執行鑑評工作者，每一個案予8小時公假及課務排代。

三、 如具特殊情形致鑑評工作難以於合理範疇內執行，鑑評人員得
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報特教專業服務中心審查，於審查通過後彈性調

整公假時數。

柒、 鑑評人員課務處理原則：



捌、 鑑評經費支領、相關工作及敘獎原則：

一、 鑑評報告撰稿費：鑑評人員完成個案綜合評估報告，並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審查通過者，每一個案給予新臺幣（以下同）1,100元整；同一個案於半年內
提報計二次（含）以上，不得重複支領。

二、 鑑定工具施測費：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依「基隆市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費支給
一覽表」（附件四）所列實測項目給予施測費。

三、 跨校鑑定評估費：每一個案400元整。跨校認定應以辦理鑑定評估時，該個案學生
或幼兒是否刻正非就讀於鑑評人員所服務之校（園)（含其附設學部、幼兒園）為判斷標
準。(依據：國教署來文114年1月10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35704342號)

四、 交通補助費： (報府修正中)



捌、 鑑評經費支領、相關工作及敘獎原則：

五、 專職鑑評人員僅核發鑑定工具施測費及交通補助費。

六、 鑑評報告初審費：具中階鑑評資格之教師，協助審查初階人員之鑑評報告，每一個案
60元整。

七、 鑑評相關工作：複審鑑輔會邀請特教專家學者研判及高階鑑評人員出席協助研判。

八、 複審出席費：高階鑑評人員協助鑑輔會之複審判定工作，完成工作者每場（半日）給
予出席費1,000元整，並予以敘獎（嘉獎1次）。

九、 優良鑑評報告：鑑評報告經鑑輔會評定為優良鑑評報告（書審、面審）之鑑評人員，
應予以敘獎（嘉獎1次）。

十、 優良中階鑑評人員：中階鑑評教師協助審查初階人員之鑑評報告，其審查意見經鑑輔
會評定為協助鑑輔委員判定有功且評定為優良中階鑑評人員，應予以敘獎（嘉獎1次）。



備註：

1. 自113學年度起，為執行本市鑑定評估工作
者，始得適用本表。

2. 施測費由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支領，且不得
重複支領。

3. 施測費用依據評估工具施測項度及結果分析
時間，給予相對應施測費用。



依據實施計畫

本學年度敬請留意以下

鑑評報告進入鑑輔會程序之調整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調整

印領清冊填寫調整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一、初審：中階鑑評人員擔任初審，填寫「中級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

　　　　　若初審時，初級教師與中級教師意見不一致者，直接進入複審（面審）。

二、繳交書面資料前依據表單上的各格項度，完成簽名及自我檢核。

三、複審（書審）：鑑輔會書面審查報告後直接予以判決結果。

四、複審（面審）：請初階教師、家長、相關人員或中階教師出席。(混成方式)

進入到面審的案子分別為下：　　

（１）書審階段無法判決者，鑑輔委員提供書審修正意見。

（２）初階及中階意見不一致者。

（３）書審已經有判決之結果，但有需求面審討論者。

鑑輔會依據鑑評報告予以判

決結果後，

鑑評教師始得領取撰稿費、

工具施測費及其他費用。

若報告不足以使鑑輔會判決

者，無法領取撰稿費用。

鑑評報告進入鑑輔會程序



一、初審：中階鑑評人員擔任初審，填寫「中級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

　　　　　若初審時，初級教師與中級教師意見不一致者，直接進入複審（面審）。

二、繳交書面資料前依據表單上的各格項度，完成簽名及自我檢核。

三、複審（書審）：鑑輔會書面審查報告後直接予以判決結果。

四、複審（面審）：請初階教師、家長、相關人員或中階教師出席。(混成方式)

進入到面審的案子分別為下：　　

（１）書審階段無法判決者，鑑輔委員提供書審修正意見。

（２）初階及中階意見不一致者。

（３）書審已經有判決之結果，但有需求面審討論者。

鑑輔會依據鑑評報告予以判

決結果後，

鑑評教師始得領取撰稿費、

工具施測費及其他費用。

若報告不足以使鑑輔會判決

者，無法領取撰稿費用。

鑑評報告進入鑑輔會程序（114學年開始）

鑑輔委員決定

是否中階出席



初階報告完成

後，給中階審閱

(初審)

鑑輔會複審(書審) 鑑輔會判決及

安置

鑑輔會複審(面審)

出席:初階、家長、相關人士

或中階(混成)

鑑輔會判決及

安置

一致

無法判決，
提供修正建議不一致

對書審結果有疑慮
且申請面審

鑑定評估

完成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114學年開始）

完全同意

特教類別、安置班型

都同意

若中階同意特教類別，

但不同意安置班型

則出席面審說明



中級(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意見表（114學年開始）

勾選

特殊需求審查

若非完全同意，

請敘明原因。

特殊需求審查不一致

或是補充之意見為供

鑑輔會委員參酌

無須因此直接進入面審



1.從本學年開始，依據計畫，鑑評老師們於鑑定後請領到

的費用名目各有所不同。

2.為了縮短老師們領到費用的等待時間，請各校先行填寫

印領清冊。

3.各校填寫完畢後，經校內程序核章，送至承辦學校。

4.印領清冊檔案已先行放置各校雲端，加速各校作業。

印領清冊填寫調整(114學年開始)



去年很多案，

這裡無填寫，

但實際上

個案非初次提報。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只有

初次提報

不用寫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只要有做過鑑定，

都需要填寫

部分類別需勾選亞型

如:學習障礙

基輔教特參字OOO號
不分類身障類資源班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請上特通網看

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

有給予其他建議。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不是點姓名

點
「相關資料」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點選
鑑定安置紀錄

點選
列印



鑑定資料表填寫調整 上特通網看前次鑑定時候，

鑑輔會是否有給予其他建議。

可作為此次鑑評釐清

核心困難之參考



關於專團需求之提醒

學前階段 依據鑑輔會決議之類別，
核定相對應項目

國教階段 依據鑑定評估報告內容，
核定項目



關於專業團隊需求 鑑定評估過程中，若認為學生有專業團隊需求

2.若無，可跟專服中心業務承辦人
(紫芯副召或專服組妙慈老師)
申請駐區單項評估或合作評估
(資訊已經掛在中心網頁)

駐區單項評估:
七堵暖暖區→（地點待定）
4/15(語言、心理)
4/22(物理、職能)

初次申請者

合作評估:
地點中正國小→
4/29、05/06

重新申請者
1.建議由校內原治療師
評估優先
2.若有醫療院所評估資
料，亦可檢附參考

1.若有醫療院所評估資料，
優先檢附參考

(有報名鑑定者)



關於專業團隊需求 鑑定評估過程中，若認為學生有專業團隊需求

1.請把治療師的

評估結果跟建議書寫進

表格(不是服務紀錄)

2.要檢附專業評估報告

請依據治療師評估結果，

勾選相對應服務，讓鑑輔

委員知悉



鑑輔會決議
決議為「OO治療評估」→
(1)優先參加專服中心的單項評估(日期會再通知)
(2)或是相關治療師評估(教育系統)
(3)可不可以請校內合作的治療師協助評估?
   →可以。鑑輔會後請跟中心申請專團臨時支援。
      (20人次)
   →使用中心的經費來讓校內合作治療師評估。
   →專團臨時支援收件:即刻起至5/13。
   →6/30前將領據送回中心。

關於專業團隊需求
鑑定報告已完成，鑑評老師認為學生具有相關需求，
但尚未有評估資料

請依據學生需求項目勾選

並簡單敘明原因

ex物理評估:因動作不協調、時常跌倒、行走時身體歪向右側

申請評估

專團臨時支援申請網址

https://kse.kl.edu.tw/index/362


若沒有任何評估資
料，但鑑評老師認為
學生具有相關需求







114學年度下學期期中轉介
鑑定評估工作會議



09:00~10:00 鑑定安置知能宣導 特教專服中心

10:00~11:00  鑑定安置事項需知 特教專服中心

11:00~12:00 優良鑑定評估人員分享 許智涵老師



報名階段－紙本報名(家長端)

中心沒有收報名表

請將報名表自行置於校內
學生檔案中



報名階段－通報網(學校端)
學習狀況摘要請務必於提報期限內填寫完成

2/10-3/4



報名階段

鑑定評估
支援申請單
(全案鑑評,中階審查)

2/24前MAIL中心
2/26前紙本特教科

鑑定評估
派案單

3/4前MAIL中心

時間調整
需求表

3/4前MAIL中心

2/10~3/4



鑑定評估支援申請單 2/10~2/24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

①學校初階鑑評人員將鑑定資料表交予中階鑑評人員
(申請專服中心支援中階鑑評者,最遲於4/7送交中階鑑評
審視)
②中階鑑評人員檢視報告與初級討論，並撰寫中階鑑評
意見
③校內無中階鑑評人員(一校一師,校內無中階)：
1.自行委託：請熟識之中接鑑評人員協助
2.專服中心協尋：以同(鄰近)行政區域為考量依據

3/30~4/13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審查 3/30-4/13



特別提醒：
中階鑑定評估人員提供

諮詢+審查
①鑑定資料表產出前：

諮詢個案類別的資料蒐集方向
②鑑定資料表產出中：

研討量化及質性資料的整合
③鑑定資料表產出後：

審視鑑定資料表並給予修正建議



電子檔資料繳交

複審資料交件排序：

1、中階鑑評意見表
2、鑑定資料表
3、相關醫檢資料

請轉存為PDF檔

檔名：期中-提報學校-鑑定評估人員姓名-學生姓名-障別
電子檔繳交方式：置入共用雲端硬碟

4/14前



紙本資料繳交
(分類排列裝訂、貼上側標)
①封面
②鑑定資料檢核表
③中階鑑定評估人員意見表
④學生鑑定資料表
⑤相關醫療資料
⑥魏氏正本(無則免交)
⑦小六轉銜戶籍影本

4/14前



◎會議決議：
可於4/23下午四點後至鑑評人員帳號檢視

◎委員建議：
於4/23下午四點以MAIL至各校雲端

◎鑑定安置會議申請(對於複審決議有異議者)：
請於4/24中午12:00前申請

複審結果通知 複審日期4/20-4/23



鑑定安置會議

①請提早二十分鐘抵達，請至家長休息室等候

②具特殊原因需和家長分開說明，請提前告知

③若會後有需要將身障證明或是評估報告取回
請告知工作人員

會議日期5/4-5/6



專服中心各項業務承辦人

◎鑑 定 評 估 安 置：林欣宜副召、陳翠綾組長

◎專業團隊及助理人員 ：陳紫芯副召

(助理人員) ：鄭雪清組長

(專業團隊) ：張妙慈組長

◎特殊教育通報網管理 ：鄭亦真小姐

◎鑑定評估測驗工具借用：賴虹汶小姐

中心專線 2424-3752

2425-5650



報告完畢



優良鑑評人員報告分享
建德國中許智涵

115/02/09



轉介背景

• 學生(八年級)學習每況愈下，學科間有顯著差異，尤其在數學部
分，該生約只有小四程度(四則計算仍出錯)；唯獨自然科表現尚
可，甚至優異(願意花心思投入)。

• 該生很在意學業成就表現，因此影響身心作息(熬夜念書及完成作
業)；七年級常有連續3-4天缺課請假紀錄；考前生病(蕁麻疹、腸
胃問題)，甚至無法如期應考。

• 已在專輔輔導介入一學期，仍未改善。



初步蒐集資料

• 特殊需求轉介表100R、疑似學障生轉介前介入輔導表。
• 晤談導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與特殊情形。
• 發放期中轉介報名表。



初篩

• 常見字流暢性、基本讀寫字綜合測驗、2019閱讀理想測驗、
2019基礎數學計算評量(檢視計算過程及分析錯誤類型)。

• 前一學期三次段考成績參考。









施測魏氏智力測驗

• 算分，留意施測過程狀況(短期記憶、符號辨識等能力較差)。
• 將施測結果(含初篩)告知導師、家長。(學障生→核心困難診斷)
• 告知家長時，同時與其(及學生)進行晤談，了解學生教育史、發
展史、醫療史、學習困難或生活人際互動情形。







施測核心困難診斷測驗

• 另找出排除聽、讀、寫等其他困難。
• 聽覺理解測驗、聯絡簿、小考考卷及額外出題(非標準測驗補充；
課本習作抄自修無參考價值)。

• 標準化測驗(基礎數學核心能力測驗)











質性資料收集及其他專業評估

• 訪談原班數學任課教師，該生簡易乘法仍會出錯，習作及作業多半抄
寫同儕的或自修，小考分數不甚理想。

• 訪談原班理化任課教師，小考分數及格以上，偶會衝至90分(排除閱讀
理解困難)，但單元若涉及數學計算(如密度、速率、熱量等)，該生表
示困難常求助。

• 訪談導師，數、自兩科是該生目前最煩惱的學科，其他各科表現和一
般生無異；抄寫聯絡簿速度較慢。

• 職能治療師表示，稍微複雜的步驟即使在治療師示範過後仍會有錯誤。
整體精細動作能力落在臨界遲緩程度；手眼協調能力為遲緩程度。(該
生曾表示抄寫筆記不及；但書寫字體工整、生活方向感一般，排除知
動型)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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